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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欠解保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川华信专（2021）第号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翔环境）管理层

编制的《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欠解保事项的专项说明》（以下简

称专项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派驻机构的监

管要求编制和对外披露专项说明，并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天翔环境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天翔环境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

求我们遵守执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重要合同条款、分析程序等我们认

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资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

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天翔环境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

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派驻机构的监管要求进行编制，如实反映了天翔环境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清欠解保的情况。 

四、对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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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供天翔环境作为 2020 年报信息披露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

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成都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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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欠解保事项的专项说明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翔环境”）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裁定进入司法重整程序，《成都天翔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经成都中院裁定批准，公司重

整计划进入执行阶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XYZH/2019CDA30160），

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邓亲华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2,431,017,060.95

元。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2,431,017,060.95 元（包含公

司违规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担保余额 3,200 万元）由债权人豁免债权代替控股股东偿还

金额 2,172,491.61 元，余额 2,428,844,569.34 元已按照《重整计划》方案执行清偿完毕，公

司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及违规担保责任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重整计划》第四点第（四）款第 2 条：“每家普通债权人 30 万元以上的债权部

分，一部分以转增股票清偿，剩余部分用天翔环境的应收款项清偿。以应收款项清偿的部

分，按每 100 元普通债权分得 100 元应收款项，应收款项为公司应收的亲华科技资金占用

款和/或对其他主体的应收款项。以天翔环境对亲华科技应收款项清偿的债权额即为债权人

代替亲华科技向天翔环境偿还的资金占用额，债权人有权向亲华科技自行清收。”公司已根

据《重整计划》债权清偿方案将对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 2,428,844,569.34 元（占

用金额 2,431,017,060.95 元扣除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在《巨潮网》披露的《关于公司

与债权人签订<债务抵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债权人清

单序号为第 15 的债权人豁免债权代替控股股东及其关联偿还金额 2,172,491.61 元）提存至

管理人处，公司向管理人出具了《债权转让通知》将公司对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

债权 2,428,844,569.34 元转让给管理人，管理人已按照《重整计划》之债权清偿方案，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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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应收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 2,428,844,569.34 元债权陆续向公司债权人全部分配用于清偿

公司债务，全部应收账款转让明细待法院送达后续确认无异议债权的裁定后进行披露。 

根据《重整计划》第六点重整计划的执行第（三）款执行完毕的标准第 5 条：“应当向

债权人分配的天翔环境对亲华科技和/或其他主体的应收款项已向债权人或管理人（针对预

计债权清偿提存）出具债权转让通知”，公司已向管理人出具了《债权转让通知》将公司对

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 2,428,844,569.34 元转让给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的标准，2,428,844,569.34 元资金占用已执行完毕相应金额占用已得到清偿；另外，

债权人豁免债权代替控股股东及其关联偿还金额 2,172,491.61 元，两项合计完成清偿

2,431,017,060.95 元。 

因此，截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对本公司的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已获得实质、全额清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

占用公司资金及违规担保责任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